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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證券交易所得稅課稅制度介紹 

北區國稅局  新店稽徵所 

報告人：邱淑梅 

103.02.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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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徵時點及證所稅課稅種類 

一、起徵時點 

     證所稅自102年1月1日起施行。 

二、課稅種類： 

 (一)課徵綜合所得稅之證券：上市、上櫃、
興櫃及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、新股權
利證書、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
之證書。（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11 ） 

(二)課徵基本稅額之證券：私募證券投資信
託基金之受益憑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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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證券交易所得不課稅？ 

公債、公司債、金融債券、可轉換公
債、共同信託基金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
期貨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、指數股票型基
金(ETF)、認購(售)權證、存託憑證（如

第二上市（櫃）外國公司之存託憑證）及證
券化商品等，均非屬所得稅法第4條之1但
書規定的課稅範圍，目前仍停徵綜合所得
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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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交易所得稅課稅標的 

•101.8.8 總統令公布修正 

– 上市、上櫃或興櫃股票、未上市未上櫃股票交
易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，其餘註證券交易所得
停徵綜合所得稅【所4之1】 

 
 

 

 

 

註：包括公債、公司債、金融債券、可轉換公司債、共同信託基金、證
券投 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、指數股票型基金
(ETF)、認購(售)權證、存託憑證(如第二上市（櫃）外國公司之存
託憑證)及證券化商品等  

課稅標的【所4之1】 
(一)上市、上櫃或興櫃股票、新股權利證書、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

其權利之證書 
(二) 前款以外之股票、新股權利證書、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

利之證書（無償配股、現金認購、等同股票之權利證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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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稅方式及稅率 

 

• 102-103年 

核實課稅-15％   分開計稅，合併報 

• 104年起 

   設算為主，核實為輔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分開計稅，合併報繳 

    

※採核實課稅者應於隔年5月與綜合所得稅
合併申報，分開計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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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-103年強制核實課稅之規定 

核實計算所得（102-103年）  
 應核實課稅之情形 
  (一)未上市未上櫃－原本就核實課稅 
  (二)興櫃股票：當年度出售數量100,000 股以上者-100張

以上才全部核實課稅（含100張） 
  (三)上市、上櫃股票： 
      初次上市、上櫃前取得之股票，於上市、上櫃以後出

售者。但排除下列情形： 
   1.屬101年12月31日以前初次上市、上櫃之股票。（原股

東、員工認股） 
   2.屬承銷取得各該初次上市、上櫃公司股票數量在10,000

股以下。（洽特定人、圈購超過10張即採核實） 
  (四)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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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IPO股票？ 

IPO(Initial Public Offering) ：係指
上市櫃第一次的掛牌承銷（首次公開發
行）。 

以現行法規來說  新上市櫃股應先在櫃買
中心辦理 " 發行銷售股數的10% " 作為
公開申購配售 ( 即讓投資大眾申購新股 
---抽籤 ) 

故現金增資所提撥的10％股票公開承銷及
興櫃承銷皆不屬IPO股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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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IPO 股票」 
（應核實課稅範圍-不得選設算 ）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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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101.12.31 以前 IPO、承銷取得各該公司股票數量在 1萬股以下者採設算與核實課稅二擇一 
註 2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須核實課稅；104 年起當年度出售股票金額 10 億元以上之個人亦須核實

課稅 
 

 

上市、上櫃股
票取得階段 

上市、上櫃前取得 

上市、上櫃以後取得 

(104 年起) 

興櫃階段取得 

(以上均含股票股利) 

發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市、
上櫃公開承銷期間取得 

股票股利 

、、 

(成交金額超過 10 億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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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實課稅適用的稅率及所得計算方式 

（一）稅率為15%。 

（二）所得計算方式： 

1.證券交易所得額＝交易時成交金額－原始
取得成本－必要費用。 

2.納稅義務人本人、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的證
券交易所得額，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，其
個別計算損益後，按15%的稅率分開計算
應納稅額，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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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實課稅－長期持有及盈虧互抵 

 長期持有優惠 
1. 按交易所得1/2課稅  
  自股票取得之日起算至轉讓之日止，滿1年以上者。 

2. 按交易所得1/4課稅 
  IPO股票自上市或上櫃買賣開始之日起算至轉讓之日止，

繼續持有滿3年以上者。 
  註：核實計算所得或損失課稅者才能適用。 

 
 盈虧互抵 
1. 核實計算所得或損失課稅者才能適用。 
2. 同一申報戶之個人應分別計算其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；

個人當年度之證券交易損失，只能自其本人其當年度證
券交易所得中減除，減除後之餘額為負數，其所得額以
0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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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初次上市、
上櫃前取得並於
初次上市、上櫃
以後繼續持有滿
3年以上之證券
損益 

B：持有滿1年
以上之證券損
益 

C：其餘之證
券損益 
 

T：前三項 
合計金額 
(＝A＋B＋C) 
 

Y：應計入
當年度證券
交易所得金
額 

100萬元 50萬元 20萬元 170萬元 70萬元 

100萬元 
50萬元 

應計入當年度證券
交易所得金額(Y) =  70   =  (100 ×1/4) ＋ (50 ×1/2) ＋20 

100萬元 

50萬元 

20萬元 

20萬元 

×1/4 

×1/2 

×1 

70萬元 

核實課稅計算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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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初次上市、上
櫃前取得並於初次
上市、上櫃以後繼
續持有滿3年以上之
證券損益 

B：持有
滿1年以
上之證券
損益 

C：其餘之
證券損益 
 

T：前三項 
合計金額 
(＝A＋B＋C) 
 

Y：應計入
當年度證券
交易所得金
額 

50萬元 -150萬元 300萬元 200萬元 162.5萬元 

50萬元 

-150萬元 

應計入當年度證券
交易所得金額(Y) =  162.5   =  (50 ×1/4)  ＋150 

50萬元 

0萬元 

300萬元 

150萬元 

×1/4 

×1/2 

×1 

162.5萬元 

核實課稅計算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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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所稅課稅問題 

個人選定適用核實課稅，其出售股票的成本認定
方式採用加權平均法。 

判定是否符合適用長期持有優惠期間要件及出售
上市、上櫃股票是否屬IPO股票，採用先進先出法。 

第一上市(櫃)或登錄興櫃的外國公司股票的證券
交易所得是否應課稅？ 

 答：第一上市(櫃)或登錄興櫃的外國公司股票，
自依證券法令辦理公開發行申報生效日起，
為我國股票，屬於所得稅法第4條之1但書規
定的課稅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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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所稅課稅問題 

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10萬股以上應強制
核實課稅，係指僅就超過10萬股以上的部分核實
課稅，還是全部的興櫃股票均須核實課稅？ 

  答：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超過10萬股，
其全部的興櫃股票均須核實課稅。 

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10萬股以上應強制
核實課稅，有關該10萬股的計算，是以「個人」
還是「家戶人數」為單位？ 

  答：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10萬股以上應強制
核實課稅者，係以「個人」為計算單位，同一申
報戶內的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
的數量應分別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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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賦稅署新聞稿      2012/9/27 

•明確規範海外所得應納入最低稅負課稅之
「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」認定原則  

 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，中華民國境內居住
之個人(以下簡稱居住者)之海外所得，自99年1
月1日起，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稅額，
前開「居住者」之定義係依所得稅法第7條第2項
規定辦理。由於所得稅法對於居住者定義中有關
在中華民國境內是否有「住所」及是否「經常居
住」於中華民國境內，向由各地區國稅局就個案
居住事實認定，目前實務上多以納稅義務人於一
課稅年度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實，即認定為居住
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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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賦稅署新聞稿      2012/9/27 

因此，長年居住國外但在台保有戶籍之僑
民，其生活及經濟重心雖已不在我國，但因探
親、觀光或開會而回臺短暫居住，即可能被認
定為居住者，並對其海外所得課稅而滋生爭議。
為期合理並符合國際慣例，財政部參酌各國居
住者認定規定及我國行政法院判決案例，訂定
相關認定原則如下，並自102年1月1日起適用： 
  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，
且在中華民國境內「居住合計滿31天」，或
「居住合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，其生活及經濟
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」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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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賦稅署新聞稿      2012/9/27 

財政部說明，上開認定原則將可有效解決
久居海外且生活及經濟重心不在國內之僑民海外
所得課稅問題，該等僑民僅須就中華民國來源所
得就源扣繳或申報納稅，無須辦理綜合所得稅結
算申報，其海外所得(例如海外受僱之薪資所得、
財產交易所得等)亦不須辦理所得基本稅額申報。 
 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，上述個人生活及經濟重
心是否在中華民國境內，將由稽徵機關衡酌個人
之家庭與社會關係、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動參與情
形、職業、營業所在地、管理財產所在地等因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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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賦稅署新聞稿      2012/9/27 
參考下列原則綜合認定： 
一、享有全民健康保險、勞工保險、國民年金保    
險或農民健康保險等社會福利。 
二、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。 
三、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、執行業務、管理
財產、 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、監察人或經
理人。 
四、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利益足資認定生活及經
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。 
  財政部並指出，為避免上開認定原則自發布
日施行，造成今(101)年度發布日前扣繳義務人
依循以往居住者認定原則對其給付之所得按居住
者適用之稅率扣繳稅款，而發生短扣或溢扣之情
形，因此規定自102年1月1日起施行。  
 



19 

104年以後的課稅方式、課稅對象 

104年起，個人證券交易所得課徵綜合所得
稅，採「設算為主，核實為輔」。 

（一）設算為主：以出售金額1‰課徵證所稅。 

      課稅對象─當年度出售金額達10億以
上者。 

（二）核實計算所得，分開計稅、合併報繳。 

      課稅對象：有證券交易所得的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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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後核實課稅之範圍 
1.上市、上櫃、興櫃股票：下列情形應核實 
   課稅，其餘情形，所得以0計算(即免稅)： 
 （1）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10萬股以上（100

張）。 

 （2）IPO股票。但排除下列情形： 
      1.屬101年12月31日以前初次上市、上櫃的  

股票。 
      2.屬承銷取得各該初次上市、上櫃公司股

票數量在1萬股以下。 
 （3）當年度出售金額10億元以上者。 
 （4）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。 
2.未上市未上櫃股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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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的定義 
本辦法所稱證券，指下列股票、證書或憑證： 

一、本法第4條之1但書第1款規定之上市、上櫃或
興櫃股票、新股權利證書、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
其權利之證書。（無償配股、有償現金增資、員
工認股） 

二、本法第4條之1但書第2款規定之未上市、未上
櫃且未登錄興櫃股票（不含興櫃）、新股權利證
書、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。 

三、本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私募證券投
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。（列入基本稅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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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櫃公司私募之股票， 

屬何種性質股票？ 

證所稅是以標的來決定，視股票有無在上市櫃及
興櫃市場交易為主，而非以該股票有無掛牌來認
定。 

   故上市櫃公司私募之股票屬未上市櫃股票為核實
課稅之範圍。 

 

存託憑證、認（售）購憑證及ETF本身為證券而
非股票，證所稅係就股票而言。 

 
共同信託基金之申購或贖回為證券交易所得，但
不在證所稅的課徵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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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 
應檢附之文件 

申報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時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，
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：  

 經由證券經紀商出售之證券：為買賣報告書、
對帳單或其他足資證明買賣價格之文件。  

非經由證券經紀商出售之證券：為收、付款
紀錄、證券交易稅繳款書、買賣契約書或其
他足資證明買賣價格之文件。（上市櫃零股、
興櫃整股及零股之買賣屬私下交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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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取得之日－第7條（1/3）  

因購買而取得： 

  經由證券經紀商購買而取得者：買賣成交（t） 
  非經由證券經紀商購買而取得者：買賣交割日
（t+2）。 

因公司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而取得：除權基準
日（股票股利）。 

因公司現金增資而取得：股款繳納日。 
因股票公開承銷而取得者：股款繳納日（詢價圈
購的時間可能不同）。 

因公司設立時採發起或募集方式而取得：股款繳
納日。 

因繼承或受贈而取得：繼承開始日或受贈日。
（被繼承人死亡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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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取得之日－第7條（2/3）  

 因員工分紅配股或受讓公司庫藏股而取得：交付
股票日。（沒有限制轉讓，係以薪資所得或其他
所得課稅） 

 因行使認股權而取得：執行權利日。 
 經由可轉換有價證券轉換而取得：向發行公司提

出轉換日。 
 因專門技術作價投資而取得 
 中華民國93年1月1日以後，個人以其所有之專利

權或專門技術讓與公司，或授權公司使用，作價
抵繳其認股股款而取得：為作價抵繳認股股款日。
(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19條之3，符合緩課之規定) 

 至92年12月31日以前，個人以專門技術作價投資
而取得者：交付股票日。（無關促產條例，以面
額10元課財產交易所得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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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取得之日－第7條（3/3） 

因公司併購而取得者：併購基準日（合併、
股份轉讓及分割）。 

第一上市、上櫃或登錄興櫃之外國公司股票 

依證券法令辦理公開發行申報生效日前一日
以前取得：申報生效日（之前取得屬海外所得
的課稅範圍） 

依證券法令辦理公開發行申報生效日後取得：
視其取得證券之事由，分別認定。（繼承、
買賣、配發股票股利等） 

經由其他方式取得：為實際交易發生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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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之成本認定－第15條（1/4）  

1、 因購買而取得：成交價格。 

2、 因公司盈餘轉增資而取得者：股票面額（股票
股利）。 

3、 因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而取得者：成本為0。 

4、 因公司現金增資而取得：以發行價格為準；其
屬員工參與現金增資而取得者，以可處分日之
時價為準。 

5、 因股票公開承銷而取得：取得價格。 

6、 因公司設立時採發起或募集方式而取得者：發
行價格。 

7、 因繼承或受贈而取得：以繼承時或受贈時之時
價（第一次贈與前之成本為準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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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之成本認定－第15條（2/4）  

8、 因員工分紅配股或受讓公司庫藏股而取得者：
可處分日之時價。 

9、 因行使認股權而取得者：執行權利日之時價。 
10、 因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而取得股票

股利： 

 受益人特定，且委託人無保留指定受益人及
分配、處分信託利益權利之信託者：股票面
額（當初以面額課稅） 

 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之信託：信託財產
取得股票日之時價（對受託人課稅）。 

11、 經由可轉換有價證券轉換而取得：約定之轉
換價格（無約定者，以轉換日之股票時價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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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之成本認定－第15條（3/4）  

12、 因技術作價或投資取得 
 93.1.1以後，以專利權或專門技術讓與公司或

授權公司使用，作價抵繳其認股股款而取得者：
以作價抵繳認股股款金額。 

 92.12.31以前以專門技術作價投資而取得者：
股票面額。 

13、 非屬廢止前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19條之2
規定之緩課股票：股票面額（低於股票面額，
以實際轉讓價格）為準。－因緩課股票於出售時
已與營利所得混在一起 

14、 融券或借券賣出 
 買進證券償還：買進價格 
 現券償還：現券之取得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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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之成本認定－第15條（4/4）  

15、 第一上市、上櫃或登錄興櫃之外國公司股票 
依證券法令辦理公開發行申報生效日前一日以前取
得：申報生效日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
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 

依證券法令辦理公開發行申報生效日後取得：取得
成本。  

16、 因公司併購而取得：併購基準日股份對價之金額。
（當初有計算營利所得，故以此當作取得成本）  

17、 經由其他方式取得：實際成交價格。 
所稱時價 
上市、上櫃股票：收盤價格 
興櫃股票：加權平均成交價格 
未上市、未上櫃股票：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
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，或公司資產每股淨
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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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計算方法－第18條 

 個人從事股票交易，能提出原始取得成本者，
其成本應按出售時所持有之同一公司所發行之
證券，依本法施行細則第46條規定之加權平均
法計算之。  

 

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6條 

採加權平均法者，應依存貨之性質分類，其屬
於同一類者，以自年度開始之日起，併同當年
度中添置存貨之總金額，除以總數量，以求得
其每一單位之取得價格。 

採個別辨認法者，應以個別存貨之實際成本，
作為存貨之取得價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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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計算方法－第18條 

能提出原始取得成本者 

二擇一 

採用個別辨認法 

或按出售時所持有之同一基金所發行之證券，依本
法施行細則第46條規定之加權平均法計算之。 

成本計算方法，應於初次申報證券交易損益時於結
算申報書中填明。 

未提出原始取得成本者 

經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認定其成本者 

其成本應採用加權平均法計算之。 

規定採用加權平均法者，以後年度亦應採用同一方
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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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指教！！ 


